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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
总则
第1条  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是科技日报社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安全生产方针和实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规范化、程序化、科学化最重要的基础工作。为不断提高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安全思想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，增强搞好安全生产责任感和自觉性，实现网络信息安全目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2条  本制度规定了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。
第3条  本制度适用于科技日报社员工的教育和培训。
第2章 职责
第4条  科技日报社网络信息安全培训由技术研发部组织实施。
第5条  其他安全教育培训，由办公室、人事部组织实施。
第3章 程序
第6条  技术研发部负责日常指导报社人员的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根据报社人员实际网络信息安全情况，及时组织相关的培训。
第7条  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培训，应视情况及时参加由相关单位组织的技术培训。
第8条  培训要求：
1. 全员网络信息安全教育，是报社做好安全生产的重要前提，是提高广大职工遵章守纪、增强自我网络信息安全能力的重要环节。全员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必须全员参加。
①全员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由办公室、技术研发部、人事部负责组织开展。
②全员安全教育内容：
网络信息安全生产法规、政策、方针及意义；
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知识；
日常加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主要措施；
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案例及教训。
③人事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教育考勤记录与存档工作，因故缺勤者人事部负责组织再进行教育。
2. 重点岗位加强教育，切实贯彻本岗位网络信息安全责任制，树立网络信息安全思想，增强遵章守纪的自觉性，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[bookmark: _Hlk81247727]①重点岗位人员必须接受由技术研发部、人事部安排的安全培训。并积极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学习培训。
②培训内容：
网络信息安全生产法规、政策、方针及意义；
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知识；
日常加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主要措施；
科技日报社相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网络信息安全的职责及网络信息安全责任制相关内容；
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案例及教训。
结合科技系统或同行业安全事件，发现的安全隐患或相关案例开展安全意识与法制教育。
3. 经常性的宣传教育：可以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，采取各种形式，如安全活动日、现场会、播放教育视频或张贴宣传板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。
4. 报社各部门、各级人员应严格落实网络信息安全责任制。各部门应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，对本部门职工进行业务知识和规章制度的学习，不断提高本部门职工安全素质，增强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。
第4章 培训安排
第9条  组织科技日报社全体人员进行的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培训，每年不得少于1次，重点岗位人员培训不得少于3次。
第10条  岗前安全教育及专业知识技能培训，应安排在上岗或换岗职工的上岗前完成。
第11条 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每年不得少于1次。
第5章 附则
第12条  本规定由科技日报社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13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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